
党政办公室服务指南

根据我校《2021“转作风优环境”活动年工作方案》要

求，为规范学校办文、办会和申请公务用车相关工作程序，

提高服务效能，制定本服务指南。

图 1：学校发文流程

,

1.发文单位按照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常用公文格式及

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要求拟好文稿

2.发文单位填写学校文件制发申请表经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制文

3.发文单位将制文申请表及文稿及电子稿（洪师院党字、洪师院党发、

洪师院党办类文稿）送至行政楼 304 办公室排版（负责人：柯老师，电

话：87545157，QQ：424189725）（洪师院字、洪师院发、洪师院办、洪

师院函类文稿）送至行政楼 404 办公室排版（负责人：谭老师，电话：

87545113，QQ：598603361）；

4.文稿排版后由发文单位履行签发手续，经分管领导签字审核后将文件

交党政办，由党政办呈主要领导签发（党务类：304 办公室 行政类：

404 办公室）

6. 发文单位到行政楼 317 办公室领取文件。

（负责人：王老师，电话：87545117）

5．党政办印发并上传 OA 系统



图 2：学校议题材料报送流程

1.议题提交部门按照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委会、校长办

公会议题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议题申报审

批工作，并于会前两个工作日送至党政办。

2.议题提交部门填写议题材料征求意见情况一览表，

并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同意上会。

3-1.党委会议题材料送至

行政楼 304 办公室（负责

人：钟老师，电话：

87545157）

3-2.校长办公会议题材料

送至行政楼404办公室（负

责人：游老师，电话：

87545113）



图 3：学校办会申请流程

2-1．校领导主持召开的会

议

3-1．会议牵头部门提前一天将会

议方案报送至行政楼 317 办公室

（负责人：段老师，电话：

87545117）；需要领导主持或致辞

的，按照《豫章师范学院校领导出

席公务活动的暂行办法》还应提前

3个工作日将代拟的文稿一并报送

（党务类报送至 304 办公室，行政

类报送至 404 办公室）。

2-2．各处室申请使用会议室

3-2．提前一天申请并提交会议方

案，办公室协调会议室使用情况

并反馈结果（负责人：段老师，

电话：87545117）

4-1.党政办根据会议方案，协

助提供会务服务

1.会议牵头单位向党政办提出办会申请

（负责人：段老师，电话：87545117）

4-2.会议完毕后，会议牵

头部门负责将会场恢复原

状（熄灯、关空调、桌椅

摆放整齐）



图 4：学校印章使用（刻章）申请流程

1.申请用章部门按照《豫章师范学院印章管理

办法》，根据用章类别，填写公章使用申请表（用

章申请事项、公章类别需打印不能手写）；申请

刻章部门填写《豫章师范学院印章刻制申请表》

2.用章（刻章）申请部门履行公章使用

（刻章）申请表签批手续。

3.用章（刻章）申请部门完成签批手续后，将

公章使用（刻章）申请表送至行政楼 317 办公

室（负责人：俞老师，电话：87545116）

4.党政办核准用章（刻章）

（负责人：俞老师，电话：87545116）



图 5：学校公务用车申请流程

1.用车部门提前一天向党政办报备并填写

《豫章师范学院公务用车申请表》

（负责人：俞老师，电话：87545116）

2.用车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送至行政楼 318 办公

室（负责人：俞老师，电话：87545116）

3.党政办公室统筹协调用车事宜，并反馈派车情况

（负责人：俞老师，电话：87545116）


